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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教育營隊「海洋寶藏小小探險家出動！」 

活動暨肖像權使用同意切結書 

茲因學員報名參加由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主辦、紫銨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執行單

位）執行之海洋生態教育營隊「海洋寶藏小小探險家出動！」（以下簡稱本活動），為確保活動

期間之公共安全、團隊紀律與學員權益，參與學員及法定代理人（家長/監護人）已充分閱讀

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條款： 

一、遵守團隊紀律與安全規範 

1. 學員於 3天 2夜活動期間，應配合隊輔老師及講師之指導，遵守團體秩序。嚴禁擅自

離隊、私自行動、無故喧嘩或離開活動指定安全區域。 

2. 本活動包含海岸、漁港及潮間帶等生態戶外體驗，學員參與活動時須穿著規定之安全

裝備（如防滑鞋、救生衣等，視課程需求而定）。嚴禁私自下水游泳、戲水或進行任何

具危險性之行為。 

3. 活動期間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如刀剪、火器）、違禁品，亦不得發生言語霸凌、肢體暴

力或蓄意破壞公物等不當行為。 

二、生活作息與財物保管責任 

1. 本活動為團體過夜營隊，學員應遵守營隊作息時間（如晨喚、熄燈就寢時間），以維護

自身與他人之充分休息品質。 

2. 營隊期間強烈建議勿攜帶高價值物品（如昂貴 3C 產品、大額零用錢、貴重飾品）。活

動期間學員個人隨身財物及手機應自行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損壞或涉入糾紛，主辦

與執行單位概不負賠償責任。 

三、緊急醫療與健康狀況授權 

1. 法定代理人保證學員目前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無不適宜參加集體過夜或戶外生態活動

之特殊疾病（如心臟病、嚴重氣喘、癲癇、法定傳染病或其他重大傷病）。 

2. 若學員有特定過敏史（如食物、藥物過敏）或需長期服用之藥物，家長應於報名時誠

實告知並由學員自備藥品。 

3. 活動期間學員若有身體不適、意外受傷等突發狀況，執行單位將第一時間聯絡家長。

若因情況緊急或無法即時取得聯繫時，法定代理人同意授權執行單位（現場負責人或

隊輔老師）先行將學員送往醫療機構進行必要之緊急醫療處置，家長不得異議。 

四、突發事件、違規處置與退費機制 

1. 若學員於活動期間因嚴重違反營隊規範（如打架霸凌、擅自脫隊、偷竊或經勸導仍執

意進行危險行為），或因個人重大違規情事致影響團體安全與活動進行者，執行單位有

權中止該學員之參與資格，並通知法定代理人立即帶回。其衍生之交通費用由家長自

理，且活動費用概不予退還。 

2. 若因不可抗力之天災（如颱風、地震、傳染病疫情等）經苗栗縣政府或相關主管機關

宣布停班停課，主辦與執行單位有權調整活動日程、變更課程內容或取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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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期開始日 7日前(包含例假日)申請退費，將收取報名費 20%作為手續費。逾期恕不

受理退費申請。相關退費標準依政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及活動簡章規定辦理。 

五、肖像權與個資條款連結 

法定代理人已知悉並同意配合簽署另一份「個人資料索取提供同意書」，並授權主辦與執

行單位於本活動期間進行拍照及錄影，相關影像得用於成果報告及教育推廣用途。 

 

簽署與聲明欄位： 

請家長（法定代理人）協助勾選並簽名，以示同意： 

□我已詳細閱讀、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活動切結書之所有安全、紀律與醫療授權條款。 

□我保證上述填寫與告知之學員健康狀況完全屬實，並願承擔配合營隊規範之責任。 

 

參與學員（兒童）姓名： ＿＿＿＿＿＿＿＿＿＿＿ 

就讀學校及年級： ＿＿＿＿＿國小 ＿＿＿＿＿年級 

法定代理人（家長/監護人）簽名： ＿＿＿＿＿＿＿＿＿＿＿ （必填） 

與學員之關係： ＿＿＿＿＿＿＿＿＿＿＿ 

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1： ＿＿＿＿＿＿＿＿＿＿＿ 

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2： ＿＿＿＿＿＿＿＿＿＿＿ 

 

主辦單位：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執行單位： 紫銨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營隊諮詢與緊急聯絡窗口： 蘇小姐 04-22658078 分機 2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 月 ＿＿＿＿＿ 日 


